桦川县水务局2013年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    按照《桦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水务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，做如下汇报：
     一、概述
    一年来，县水务局紧紧围绕“改革开放年”经济工作主题，结合全县水务实际，不断规范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、程序、形式及监督保障措施，积极探索，注重实效，不断增强工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，有效地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水务政务公开工作取得明显进展。
   （一）明确责任，强化组织领导
    我局高度重视水务政务公开工作，注重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了由局长孔宪儒同志任组长，局副职领导为副组长的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，切实保障信息公开工作有人抓、有人管、有人办。同时，在局机关会议上强调进一步推行政府信息公开，对政务公开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机关各股室积极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任制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性、时效性进一步提高。
   （二）健全政务公开相关制度
    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，进一步规范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前的保密审查工作，明确保密审查的职责分工、审查程序和责任追究办法，防止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泄露国家秘密和其他不应公开的信息。建立健全行政机关公文公开属性审核制度，明确公文为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或免予公开信息，对免予公开信息还需注明理由，确保信息公开属性审核的规范性和严肃性。
   （三）完善政务公开指南和目录
    根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，结合我局实际情况，紧紧围绕防汛抗旱、水利建设、水资源管理、水产渔政管理等群众关心的水利热点问题，依法、及时、准确公开相关水利信息，推动政风、行风建设，为水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。进一步修订完善我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，梳理公开政府信息的工作规程，明确职责、程序、公开方式和内容。
    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   （一）公开的主要内容
    2013年，我们坚持把群众最关心、最需要了解的事项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，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47条。
   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，主要包括水务工作要点及总结、日常监管动态等信息。通过主动公开上述信息，进一步方便了群众办事，加深了群众对我县水利行业发展动态的了解。
   （二）公开形式
    1. 在公开形式上，我们围绕便于群众知情、办事、监督等原则，主要通过宣传栏、会议形式、举报电话、设立群众意见箱等形式，采取长期、定期和随时公开三种形式实行政务公开，公布行政许可事项和规章制度、领导分工变更、人事任免、财务结算等应及时公开的政务信息。另外，还广泛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，对于水利重点工作和重点项目，适时在电视台进行报道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我局利用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及有关部门组织的“安全生产月”、“法制宣传月”等大型宣传咨询活动，在现场活动中向群众派发各种普法小册子、海报、宣传单张等资料，宣传《水法》及其他水法律、法规，并在现场耐心解答群众的咨询，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和赞扬。
    3. 在办公楼设置政府信息公开栏，免费提供本级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等。
    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
    截至2013年12月底，我局无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。
    四、政府信息公开举报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
    2013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未收到任何举报、投诉，也未出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案件。
    五、收费及减免情况
    2013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无相关收费和减免情况。
    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
    2013年，我局信息公开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，但还有一定的差距，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性还需进一步加强，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拓展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时效性还须进一步提高。2014年，我局将继续认真做好水利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推进水务政务工作不断引向深入。一是明确责任，强化管理，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；二是进一步整合信息资源，充实内容，提高信息更新时效；三是建立健全水务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体系，进一步提高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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